
主动公开

关于成立学校教材管理工作领导机构的决定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，

全面落实《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切实加强学校教材

管理工作的领导，规范教材编写和选用，经学校党正联席会议研

究决定，成立高明职校教材管理工作领导机构。具体如下：

一、成立学校教材选用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江为彬（书记，常务副校长）

副组长：汪金桃（副书记）、易朝东（副校长）

成 员：莫振发（主任）、李海英（主任）、宋文龙（主任）、

梁树戈（副主任）、马广凤（副主任）

主要职责：

1.全面领导学校教材建设管理工作，审核学校教材建设管理

工作方案，检查督导学校教材管理全面落实《职业院校教材管理

办法》的要求。

2.审批学校教师编写出版或校本教材，确保教材质量符合规

范要求。

3.审核学校教材选用计划，确保教材选用符合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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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成立学校教材选用委员会

主 任：莫振发（主任）

副主任：梁树戈（副主任）、马广凤（副主任）

成 员：徐汉芬（机械教研组长）、利海锋（机电教研组长）、

崔艳红（光电教研组长）、卢日德（物联网教研组长）、刘泉祥

（计算机教研组长）、曾海均（电商旅游教研组长）、甘伟枢（语

文教研组长）、李为民（数学教研组长）、王共民（英语教研组

长）、石鹤明（思政教研组长）、操竹林（体艺教研组组长）、

陈雨民（旅游教研组长）、游春明（汽车教研组长）。

主要职责：

1.负责每学期收集老师教材选用意见，研究制定各学科的教

材选用计划，公示并征集修改意见；

2.负责研究制定学校每学期教材选用计划，报学校教材工作

领导小组审批。

3.负责收集师生教材使用意见，修订教材选用计划。

佛山市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

2022 年 10 月 30 日


